
·广告·

昌平区司法局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wq@126.com│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刘芳│２０20年 6月 1日·星期一

案情介绍：
周先生的母亲在周先生结婚

前去世， 其母亲名下有20万元银
行五年定期国债。 但是由于周先
生母亲去世时， 该存款还差一年
尚未到期， 所以周先生与他的父
亲没有到银行将这笔钱取出来。
周先生结婚后， 存款到期， 到期
后， 周先生的父亲通过书面形式
放弃了10万元的应继承份额。 周
先生与妻子结婚两年后因感情不
和要离婚， 妻子提出20万元存款
是婚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平分，

周先生认为这是他的婚前财产，
双方僵持不下， 周先生特来天通
苑南法律服务站咨询： 婚前被继
承人去世， 婚后得到的这笔存款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法律分析：
虽然周先生婚后才开始分割

遗产，婚后才取得对遗产的占有，
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
亡时开始。从被继承人死亡时，作
为继承人就已经取得遗产的所有
权。 ”即周先生获得的遗产份额从

被继承人死亡时就已经存在，对
于周先生应得的10万元， 因为发
生在结婚之前， 所以属于周先生
的婚前个人财产。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
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51条“放弃继承的效力，追溯到继
承开始的时间”之规定，周先生的
父亲作为继承人虽然是在周先生
结婚后表示放弃继承的权利，但
是放弃继承的效力应当追溯到周
先生的母亲去世之时。也就是说，
周先生的父亲在其母亲去世之时
便放弃了继承， 周先生在继承开

始之时便享有了继承存款全部份
额的权利。因此，周先生的父亲在
周先生婚后才放弃的10万元这部
分继承份额， 也不属于周先生婚
后与其妻子的共同财产， 而是周
先生的婚前个人财产。

【案例】
曹秀莲于2015年11月1日与

某集团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
定：曹秀莲从事管理方面工作，月
工资3600元 （之后每年有增加），
每周六为公司统一的培训、 学习
日。 合同期限自2015年11月1日至
2020年11月1日止，公司规章制度
第9条考勤管理部分规定：“管理
人员每周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 ，
周六为培训日。 ”实际履行期间，
公司均安排包括曹秀莲在内的管
理人员每周六进行培训， 并安排
专人对培训情况进行检查。

2017年 7月 30日 曹 秀 莲 以
“现由于自身能力原因， 申请辞
职 ”， 并向公司提交了申请书 。
得到公司同意。 2018年5月7日，
曹秀莲申请仲裁： 1.要求公司支
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10600元 ； 2.支付2015年11月至

2017年11月28日休息日加班工资
35880元。 仲裁委裁决 ： 自本裁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被申请人
向申请人支付2015年11月至2017
年 11月周六加班工资 35880元 。
曹秀莲与公司均不服， 向法院提
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 关于原告要
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
补偿金的诉讼请求， 因原告系个
人原因向被告提出辞职， 不符合
《劳动合同法》 关于用人单位向
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律规
定， 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
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支付2015年11
月至2017年11月28日期间周六参
加培训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 法
院认为， 原、 被告签订的劳动合
同中约定周六为培训日， 原告属
于管理人员 ， 适用该规定 。 但
是， 因培训系公司为提高员工专

业能力 ， 更好的为公司创造价
值， 属于正常工作的延伸， 应认
定为加班并支付加班工资， 现被
告安排原告周六加班但未依法支
付加班费， 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
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 现原告认
可仲裁裁决确定的被告应支付周
六加班工资35880元结果及金额，
且该数额低于依据法院确定的应
发工资数额及周六加班天数计算
的加班工资金额， 对于该项仲裁
裁决予以确认 。 据此 ， 法院判
决： 被告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支付原告曹秀莲2015年
11月至2017年11月周六加班工资
35880元。

法院判决后公司不报提起上
诉， 近日， 二审法院终审驳回公
司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当下 ， 一些企业为减少成

本 ， 以 培 训 为 方 式 占 用 劳 动
者 休 息时间 ， 还将休息日组织
培训 “无需要支付加班费” 等约
定载入劳动合同之中， 以此来规
避 支 付 加 班 费 义 务 。 然 而 ，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等法律法规
规 定 ， 休 息 日 安 排 劳 动 者 加
班 支 付 加 班 费 是 法 律 强 制 性
规定， 即便劳动者在合同上签字
同 意 ， 也 不 能 免 除 用 人 单 位
必 须 支付劳动者加班费的法定
义务。

本案中， 公司安排员工在周
末休息时间进行培训， 不是员工
自行主动报名参加， 培训内容也
与工作相关， 目的是提高员工的
工作能力和专业素养， 便于更好
地为公司创造价值， 属于正常工
作的延伸， 符合劳动者休息日加
班工作特征， 公司应当依法支付
加班工资。

杨学友 检察官

合同约定周六培训 仍需支付加班工资

婚前被继承人去世， 婚后分得的遗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幼儿园是儿童健康成长的重
要驿站。 虽然法律法规对幼儿园
教育和管理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但当幼儿被伤害时由谁承担赔偿
责任常常引发争议。 以下4个案
例， 分别对不同情况下的责任承
担进行了明确的区分。

【案例1】
儿童被同伴戳伤眼睛
幼儿园承担管理责任

小强与小明均系3周岁儿童，
2018年春进入林女士开办的个体
幼儿园。 同年11月21日下午3点
许， 小强在教室里玩耍时不慎用
铅笔戳到小明的右眼， 导致小明
右眼受伤。 双方家长分别于事发
当日下午3时、 次日早上才得知
情况。

之后， 小明住院治疗， 花费
4万元医疗费， 仍落下八级伤残。
然而， 三方未能就赔偿事宜协商
一致， 小明的父母只得将小强及
其父母、 幼儿园告上法庭。 法院
审理后判决： 幼儿园和小强的监
护人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 各
赔偿小明及其家属8万余元。

【评析】
小强用铅笔戳伤小明眼睛，

小强作为伤害行为的实施者应承
担责任， 因小强系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 故应由其父母承担侵权责
任。小明、小强均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 其在幼儿园学习、 生活期
间，幼儿园对其负有教育、管理、
保护的义务。而且，该注意及防止

义务应较大龄儿童有所加重。 然
而，在事故发生时，该幼儿园并没
有及时制止、通知其家长，表明其
在履行管理职责中存在过错，因
其未能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故应
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案例2】
托管所外玩耍摔伤
托管所承担过错责任

朱某未经工商登记即在家中
开办托管所， 在中午将放学的小
学生接到托管所并为其提供午
饭 ， 饭后再安排其活动或者休
息， 直到下午上课前将其送回学
校。 为了方便， 沈女士将其8岁
的儿子小宇交给朱某托管， 并交
托管费2300元。

2017年12月20日11点30分左
右， 小宇饭后在无人看护的情况
下到楼下玩耍不慎摔伤， 经诊断
为左肱骨髁上骨折。此后，小宇先
后8次到医院治疗， 花费10294.1
元。 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

【评析】
《侵权责任法 》 第 38条规

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
园 、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
习、 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
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应当承担责任， 但能够证明尽到
教育 、 管理职责的 ， 不承担责
任。” 本案中， 小宇刚满8周岁，
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托管
班里受到人身损害。 朱某作为小
宇的临时监护人， 负有保护小宇

人身、 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责
任与义务， 而其在无人看护的情
况下摔伤， 托管所应对此损害承
担主要赔偿责任。

【案例3】
“熊孩子” 被老师打伤
幼儿园承担全部责任

4周岁半的明明是个非常淘
气的 “熊孩子”， 经常惹老师生
气， 之前也曾因为上课不听讲被
老师打过， 但并不严重， 家长也
没当回事。

“为了教育孩子，老师打一下
两下也无所谓。 ” 明明家长说，
2019年11月的一天， 明明在课后
将教学挂图踩坏， 老师一气之下
打明明的屁股时致其摔伤， 明明
因此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6300余
元。事后调解时，幼儿园提出明明
有错在先，应减轻其赔偿责任。

【评析】
《义务教育法》 《未成年人

保护法》 均明文规定不得体罚殴
打学生。 依照 《学生伤害事故处
理办法》 第9条规定， “学校教
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
相体罚学生， 或者在履行职责过
程中违反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
规定” 造成学生伤害的， 学校应
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本案中，
尽管明明过于淘气， 但其系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 ， 即便其存在过
错， 也不能减轻幼儿园的损害赔
偿责任 。 此外 ， 学校还应根据
《教师法》 第37条规定， 对殴打

明 明 的 老 师 给 予 行 政 处 分 或
者解聘。

【案例4】
幼儿乘坐校车受伤
学校应当先行赔付

晶晶系周老师开办的个体幼
儿园舞蹈班学生。 幼儿园为方便
家长及儿童上下学， 雇用张某的
校车统一接送学生。 学生每月额
外支付通勤费200元。

2019年9月1日17时07分许 ，
晶晶乘从校车回家途中， 司机为
躲避横穿马路的行人急刹车， 导
致晶晶在车厢内摔成重伤， 因治
病花费医疗费9100余元。 经交警
部门认定， 行人与司机对事故的
发生负同等责任。 事后， 幼儿园
提 出 ， 因 司 机 采 取 措 施 不 当
应由其承担50%责任， 剩下的一
半由行人承担， 而幼儿园无责任
不担责。

【评析】
本案属于侵权纠纷与服务合

同纠纷竞合， 晶晶即可以服务合
同纠纷要求幼儿园承担赔偿责
任， 也可以侵权纠纷要求司机、
行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因为，
晶晶每月交纳200元通勤费， 学
校负责接送其上下学， 双方之间
形成了服务合同关系， 学校有义
务保障其安全。 而学校未能尽到
其应尽义务， 故应承担全部损害
赔偿责任。 当然， 学校赔偿后可
向司机及行人行使追偿权。

杨学友 检察官

幼儿园里遇伤害，赔偿责任谁承担？

编辑同志：
因为受季节影响， 我们

所在的公司进入了生产淡季，
暂时没有新的业务。 为了减
轻经济负担， 节省开支， 公
司没有听取工会或者职工意
见， 即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裁
员， 准备在下一个旺季到来
时再重新招工， 公司还表示，
对被裁员的员工将优先录用。
虽然我们对此强烈反对， 但
公司依然我行我素。

请问： 公司的做法对吗？
读者： 梁晓琴等31人

梁晓琴等读者：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裁员是指用人单位在法

定的特定期间依法进行的集
中辞退员工， 裁减富余人员
的行为。

《劳动法》 第二十七条
规定： “用人单位濒临破产
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
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 确
需裁减人员的， 应当提前三
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
明情况， 听取工会或者职工
的意见， 经向劳动行政部门
报告后， 可以裁减人员。 用
人单位依据本条规定 裁减
人员， 在六个月内录用人员
的， 应当优先录用被裁减的
人员。”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
一条第一款也指出： “有下
列情形之一， 需要裁减人员
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
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
之十以上的， 用人单位提前
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
说明情况， 听取工会或者职
工的意见后， 裁减人员方案
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可
以裁减人员： （一） 依照企
业 破 产 法 规 定 进 行 重 整
的 ； （二） 生产经营发生严
重困难的； （三） 企业转产、
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
调整 ， 经变更劳动合同后 ，
仍需裁减人员的； （四） 其
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
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
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
行的。”

上述规定表明， 用人单
位合法裁员不仅要符合法定
事由， 而且要履行相应程序。
本案情形恰恰与之相反： 一
方面， 只是公司暂无新业务，
并不等于 “生产经营状况发
生严重困难” 或 “客观经济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确实需
要裁减人员， 同时也不在情
形之列； 另一方面， 公司根
本没有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
意见。

正因为公司的 “裁员 ”
行为违法， 所以， 在其拒不
改正错误行为时， 你们有权
要求其依据 《劳动合同法 》
第八十七条之规定承担责任，
即：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
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
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也就是
说， 公司应当按照你们在公
司工作的年限加倍支付经济
补偿。 经济补偿的计算标准
是： 员工每工作满一年支付
一个月的工资。 工作六个月
以上不满一年的， 按一年计
算。 不满六个月的， 支付一
个月的工资。

廖春梅 法官

公司暂时没有新业务
撇开工会搞裁员违法


